附件1：
用户需求书
[bookmark: _Toc37670350][bookmark: 文字29][bookmark: _Toc49329250]总则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国家、行业的标准及采购文件的要求对本项目提供相应的货物及服务。
2、《用户需求书》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如有)被视为实质性响应项目、指标；响应供应商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如果出现负偏离将被视为无效响应。凡有“▲”的内容（如有）为重点评审项目，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文件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响应报价中不得包含采购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否则，在评审时不予核减；若响应报价有缺漏项的，缺漏项部分的价格视为已包含在响应报价中，成交后不作任何调整，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不允许联合体响应、转包或分包。
一、项目概况
为保证我院制剂用药用原辅料的稳定供应，统一规范管理，保障医院制剂生产的正常运作，拟采购制剂用药用原辅料（乙醇）。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年度制剂室药用原辅料（乙醇）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PYCG-YP-202603-14
二、项目要求
★1.供应商提供所投产品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址：www.cde.org.cn）→信息公开→原辅包登记信息，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为“A”。（提供截图，格式详见附件4）
三、采购内容
1.采购制剂用药用原辅料（乙醇），详见采购清单。
2.采购标的提供时间: 分批分次不定时送货。
3.采购数量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序号
	名称
	规格
	包装
	单位
	2026年计划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单位）
	执行标准
	原辅料分类

	1
	乙醇（药用）
	浓度：95%
规格：20kg/桶
	可接受金属二次桶
	Kg
	10000
	12.8
	《中国药典》2025年版
	药用辅料


四、质量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符合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货物，交货时货物的剩余有效期须≥1年，如确有近效期（1年内）的须在发货前与采购人进行沟通。同一送货批次货物保证是同一批号的产品，如确有不止一个批号的须在发货前与采购人进行沟通。
2.货物的包装、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和运输要求，具有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合格证，包装上应有品名、规格、执行标准、生产批号、生产企业、生产日期的标签，包装需完整、牢固，无受潮、水浸污染或破损等异常包装。
五、服务要求
1.供应商配送的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待采购人相关人员验收无误后方可离开，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签收，成交供应商应在3天内进行更换、补充，并不得影响采购人的使用需求。
2.成交供应商配送货物的时间、品种、规格、数量等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发送的订单执行。
六、商务要求
	交付时间、地点
	合同期内，收到采购人采购订单后，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订单要求配送，一般订单3日内配送到位，原则上最长不超过7日。成交供应商不得以送货量少而拒绝按时送达。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运输至采购人指定的地点、仓库。
特别说明：由于采购人收货地点与主干道之间有一条约300米长的小路，终端发货车辆限宽≤2070mm，限高≤2960mm。成交供应商如委托物流公司发货，发货时需跟物流公司特别强调安排合适车辆从终端发货，否则由成交供应商跟物流公司协商安排人工搬运至采购人仓库。

	服务期
	1年（具体起止时间以合同约定为准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时合同提前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响应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付款方式
	本合同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1.按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每月结算一次；
2.采购人对货物验收确认后，供应商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款项发票等申请资料且核对无误，方可进行支付，从收到发票当天算起90日内支付款项；
3.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申请汇款审批之日视为付款之日，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报价说明
	★1.响应报价：供应商以统一折扣率进行报价。供应商须按附件2：报价表格式报价，不按要求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统一折扣率必须为固定报价，不能为区间值。统一折扣率报价范围为0-100%且不为0。统一折扣率报价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统一折扣率在本项目服务期内不作调整；
2.以响应统一折扣率作为价格评审的依据。
3.报价包含：到货全包价，承担交货前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途中保险费、装车费、途中损耗与损失费及货物运送至交货地点后的卸车费等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一切可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
4.结算金额=实际采购量×单价最高限价×成交统一折扣率。

	供货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订单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规格型号、数量等）进行供货。无需按套装打包发货，按两个品种的货物分装供货即可。
2.在成交供应商供货服务期内，采购人将不定期进行抽检，抽检内容包括供货价格、服务质量等执行情况，并对抽检不合格品种发出整改意见书。 
3.货物不符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采购人可拒收货物。
4.成交供应商须有专人负责货物供应事宜，需按照采购人要求配送。如未按时按量送达指定地点，由成交供应商赔偿采购人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验收要求
	1.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按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对货物及其规格、数量、外观、包装、资料文件（如出库单、检验合格证书等）进行验收，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 
2.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各方对货物质量存在争议时，应送采购人所在地药检部门检验，同时报告所在地药监部门。交货后被采购人判定为质量不合格的相关费用成交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要求发货的同批次除首次的检验或检测费、退货装车费、退货运输费等。

	售后服务
	采购人对验收的货物如发现破损、近效期（1年内）或其他不合格原因的，成交供应商应及时更换或退货，换货应在 72 小时内完成，退货单应当月处理（送达）。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如违反合同约定，所供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全部调换至合格为止。不能按时调换至合格的或不及时、不足量供货的，每延期1天，需以该欠货物的总款额为基数，按每日2%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逾期违约金；成交供应商逾期30日仍不能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2.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拖延供货，导致采购人用药短缺或断货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另行选择其他配送供应商。


七、响应文件中提供：
1.仓储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药用原辅料的仓储条件、库存充足性、控湿控温设备及仓储方案。
2.服务方案及质量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方案、质量保证措施情况。
3.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保期、人员安排、退换货、质量事故处理售后等内容。
4.应急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应急保障措施、各类突发性事件制定的处理措施、应急预案等内容。
